
發文字號：財政部 100.11.24 台財稅字第 1000040990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24 日

要    旨：強制執行法第 33-2、95條及相關實務見解參照，納稅義務人不動產經執行法院查封

，嗣行政執行處將其受理在後之行政執行事件函送執行法院併案執行，倘該不動產

經減價拍賣未拍定、承受，而視為撤回執行時，司法實務上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有

甲、乙兩說，故得否承受，視該地方法院拍賣不動產實務作業情形辦理

主    旨：所報貴局得否承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無法拍定之納稅義務人不動產疑義乙

          案，復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局 100  年 10 月 11 日財高國稅徵字第 1000078226 號函。

          二、按「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

              ，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

              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

              書……」為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 91 條第 1  項所明

              定。據此，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以下簡稱行政執行處

              ）或執行法院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

              最低價額，致未能拍定時，債權人得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予以

              承受。為實現稅捐債權，國稅稽徵機關基於租稅債權人地位，對於行

              政執行處或執行法院無法拍定不動產予以承受，於法尚屬有據。鑒於

              稅捐強制執行係由行政執行處辦理，本部爰訂定「國稅稽徵機關承受

              行政執行處無法拍定不動產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承受要點」），

              尚非謂各國稅稽徵機關不得參照該要點規定，就執行法院無法拍定不

              動產予以承受。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及第 95 條第 1  項至第 2

              項規定：「執行法院就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

              送請行政執行機關繼續執行。」「經 2  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

              產，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於第 2  次減價

              拍賣期日終結後 10 日內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公告之日起 3

              個月內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執行法院得於詢問債權人及債

              務人意見後，許其買受。債權人復願為承受者，亦同。前項 3  個月

              期限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亦得聲請停止前項拍賣，而另行估價或

              減價拍賣，如仍未拍定或由債權人承受，或債權人未於該期限內聲請

              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者，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是納稅義務人



              不動產經執行法院查封，嗣行政執行處將其受理在後之行政執行事件

              函送執行法院併案執行，倘該不動產經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減價拍賣未拍定、承受，而視為撤回執行時，司法實務上執行

              法院應如何處理有甲、乙兩說，甲說：執行法院應維持查封之狀態並

              依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送

              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乙說：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

              撤回執行非屬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所謂不再繼續執行之情形

              ，應將不動產啟封結案且無庸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退回行政執行

              處（如附件：98  年 11 月 11 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

              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2  號之研討結果）。倘執行法院採甲說者，

              國稅稽徵機關宜視行政執行處就該不動產繼續執行之情形，依「承受

              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倘執行法院採乙說者，行政執行處就該不動產

              已無繼續執行之可能，又考量該不動產一經撤銷查封將返還納稅義務

              人，如其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並經行政執行處依法核發執行憑證終結

              執行程序即逾徵收期間應註銷欠稅，有違公平正義並損及國家稅收，

              國稅稽徵機關得參照「承受要點」相關規定，承受執行法院無法拍定

              之不動產。

          四、旨揭疑義，請貴局視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拍賣不動產實務作業情形，依

              上開說明本諸職權辦理。

附    件：

會議次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 第 2 號

會議日期：民國 98 年 11 月 11 日

法律問題：債務人之 A  不動產先經執行法院查封，嗣行政執行處將其受理在後之行

          政執行事件函送執行法院併案執行。倘 A  不動產經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減價拍賣未拍定、承受，而視為撤回執行時，執行法院應

          如何處理？

討論意見：甲說：執行法院應維持查封之狀態，並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送行政

                執行處繼續執行。

                （一）按執行法院就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

                      送請行政執行機關繼續執行，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定有明文。又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要點（下稱

                      聯繫要點）第 3  點第 2  項復規定，執行法院就同點第 1



                      項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而移送機關公法上金錢債權

                      尚未受到滿足執行者，應維持已實施之執行程序原狀，將合

                      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送原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並通知原

                      移送機關。而所謂不再繼續執行程序包括撤回、視為撤回等

                      情形。

                （二）查 A  不動產既經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

                      規定減價拍賣未拍定、承受，而視為撤回執行，則該民事執

                      行事件即屬不再繼續執行之情形。揆諸上開說明，執行法院

                      應維持 A  不動產之查封狀態，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

                      送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並通知原移送機關。

          乙說：執行法院應將 A  不動產啟封結案，毋庸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

                退回行政執行處。

                （一）按執行法院已查封之財產，行政執行機關不得再行查封。前

                      項情形，行政執行機關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執行法院

                      合併辦理，並通知移送機關。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民事執行事件與行政

                      執行事件先後繫屬，而其債務人相同、執行標的一致，即須

                      合一執行程序，此乃執行競合之處理原則。職此，該合一執

                      行程序對所有債權人均當然發生效力，要無疑問。查 A  不

                      動產既經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減價

                      拍賣未拍定、承受，而視為撤回執行，則對行政執行事件之

                      債權人，亦當然發生視為撤回 A  不動產執行之效果，殊無

                      再對 A  不動產進行執行程序之理。

                （二）至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所謂不再繼續執行，

                      係以執行法院原受理之民事執行事件為觀察。倘該民事執行

                      事件不得再繼續執行程序，即應函送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

                      以符合執行法院與行政執行處分立分工之原則，而避免執行

                      法院純粹辦理行政執行事件之情況。然 A  不動產係依強制

                      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撤回執行，移送機關公法

                      上金錢債權雖未受到滿足執行，惟 A  不動產之執行程序業

                      已終結，執行法院自行處理後續事宜，並不發生執行法院純

                      粹辦理行政執行事件之情形。況縱令執行法院將該執行事件

                      函送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處亦無繼續執行之可能。準此可



                      見，本件非屬不再繼續執行之情形，至為明確。

                （三）從而，A 不動產既經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視

                      為撤回執行，則就 A  不動產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非屬強

                      制執行法第 33 條之 2  第 3  項所謂不再繼續執行之情形

                      。因此，執行法院應將 A  不動產啟封結案，毋庸將合併執

                      行後之相關卷宗退回行政執行處。

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

審查意見：採乙說。

研討結果：經付表決結果：實到 64 人，採甲說 34 票，採乙說 14 票。

提案機關：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